在野勢力抗爭策略對修憲的影響

執政黨強勢主導修憲，却因整體表現破壞形象

在野勢力應扮演更有力角色
瞿海源
在野勢力和民間力量在整個修憲過程中的表現，可以從朝野各種互動的情況進行觀察。
首先，包括民進黨及其他在野政黨聯盟的勢力因去年選舉面臨失利，這個前提已種下了後期無法影響修憲的因子。我們看到，在整個修憲過程。國民黨以絕對的優勢主導修憲，處處採取強勢作風，完全不理會在野政黨和民間團體的主張訴求；民進黨則連連處於挨打局面，起不了任何作用。

由於國民黨旣已贏得選舉的勝利，獲取主導修憲的合法性，但表現作為卻蠻橫地缺乏正當性，在其強勢運作下，壓縮在野力量參與修憲的空間，使得朝野互動，這起碼的修憲共識亦談不上。早期中華民國憲法制定時，在野力量雖然薄弱，可是張君勱等在野人士多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，在這次的修憲過程，我們幾乎看不到國民黨有這種氣度。

當然，民進黨在參與修憲演進過程中，也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失誤；譬如，國民黨中央已提出「總統直選」主張，民進黨在議場內跟進作要求，本身氣勢弱了一大半，運作到後來幾乎淪為國民黨直選派的附庸角色。而在議場外，它所發動的「四一九」活動，時機的掌握也不盡理想，該黨並沒有讓民眾充分感到國民黨國代濫行擴權的情形，未能累積更多的民怨，加上動員群眾效果不佳，以致事倍功半。這點，我們如果從其後「五二四」遊行活動成功作比較，多少可以體會掌握民心和時機的重要性。

除了分析政黨角度的面向外，民間其它的勢力方面，一些親民進黨的次級團體也出現有心無力，運作乏力的現象，這和民進黨整個策略失利確實有一定的關聯性。至於和民進黨距離較遠的民間勢力，多半憑靠輿論的力量，從事揭發、讉責國民大會的工作，它們藉著不斷報導國代擴權的種種行徑來形成民眾更多的惡感，起著若干效用；不過，這些作用畢竟都屬消極性的。我們可以說，從頭到尾包括弱勢團體在內的各種民間力量，對修憲都提出過許多主張和論述，但在國民黨的強勢環境下，並未發揮較積極的功能。

總的來看，由於民眾本身在去年大選裡，已把自己的權力讓渡予國民黨，等於先開了一張空白支票讓國民黨為所欲為，儘管民眾到頭來並不支持國民黨國代這樣的修憲方式，也同聲讉責國代肆無忌憚濫權的行為，民意測驗更反映著七成比例的民眾對現行國代的不滿；但民眾的情緒是深感無奈的，因為他們去年已有四分之三的人授權給國民黨這樣做，這種結構因素使得民眾有如啞巴吃黃連，除了不滿和無力之外，幾乎別無他法。

最後，我必須指出的是，國民黨這樣二階段的修憲結果，只著眼於尋求合法過程的完成，未能顧及修憲的正當性，將只是今後憲政爭議的開端而已，這種合法化結果是不會獲得反對勢力與民間力量的承認與接受的，我相信未來相關的衡突和爭端還會不斷發生。如果國民大會不廢除，將來還要定期集會，在野勢力必還會重新整合，對國民黨旣成的結果進行挑戰，對未來台灣政局的穩定，將投下許多不可逆料的變數。

國民黨在這一回合的修憲，固然取得全面的勝利，但它中後期的總體表現，已嚴重破壞自己的形象，使得在野勢力累積到不少資源，這對國民黨應當是一種訊息和警告。在野勢力應該從另一種角度策略多方整合，凝聚力量，以作未來準備對國民黨進行更深刻的批判，扮演更為有力的制衡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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